
本报7月26日讯 今天，中共湖南省

委九届十三次全会在长沙举行，深入学

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审议通过了《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关于

召开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次代表大

会的决议》和《关于递补陈吉芳同志为

省委委员的决定》， 全面部署了法治湖

南建设工作。全会决定，省第十次党代

会于今年11月在长沙召开。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出席并讲话。

周强、徐守盛、梅克保、黄建国、许云

昭、于来山、杨泰波、杨忠民、陈润儿、李

微微、路建平、郭开朗、陈肇雄在主席台

就座。 出席会议的省委委员应到82人、

实到76人，省委候补委员应到5人、实到

4人，均符合规定人数。

到2020年，地方性法规更完备

总体目标：到2020年，地方性法规规

章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

实，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合法权益

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社会法治意识

和法律素质普遍提高，经济社会秩序良

好，人民安居乐业。

全会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湖南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系列部署，积极推

进依法治省， 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进

步。“十一五”期间，全省法治建设取得了

新的重大进展，地方立法、依法行政、司

法体制机制改革、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法制宣传教育取得新成效，各领域法治

化水平得到提高，特别是在法治政府建

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为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

了重要保障。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

省法治建设与科学发展的要求和人民

群众的期盼仍有较大差距，法治建设任

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

全会指出，建设法治湖南要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执法、深入普

法、强化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公正司法、人人守法，促进全省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营造公开、公

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推进科

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

法治保障。

制度面前没有特权

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

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

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模范

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

决矛盾、推动工作、促进发展。

全会强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认

真贯彻落实法治湖南建设的主要任务，

扎实推进法治湖南建设的各项工作。

一要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

政方式，提高各级党委依法执政的能力

和水平。

二要推进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三要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提高地

方立法质量。要加强与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实施相配套的地方立法，加强自主

性、创造性地方立法，把质量作为地方

立法的生命，完善立法工作机制，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四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不断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和行政执

法体制，坚决克服行政执法中的特权思

想，严格执行行政执法程序，深化政务

公开，推进政府服务的均等化、高效化、

法治化。

五要推进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要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

革，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进司

法公开，强化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各

级党委、政府要带头维护司法权威，支

持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机关要坚

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提高公正司法

能力。

六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

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要构建党内监

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

会监督有机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畅

通群众监督渠道。 要高度重视舆论监

督，依法加强对舆论监督的管理、引导

和规范。

七要推进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

文明法治建设，全面提高各领域的法治

化水平。 要把法治建设贯穿于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

态文明建设之中， 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过程， 依法推进和保障各项事业的

科学发展。

八要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依法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坚持把依法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

工作重点，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进一步健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

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九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

治意识和法律素质。 深入开展普法教育，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

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尊重法律权

威。各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十要加强和规范法律服务， 全面提

高法律服务水平。 要健全完善法律服务

体系，不断拓展法律服务领域，依法保障

律师履行职务，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监管，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 建立

健全法律顾问制度， 健全农村法律服务

机制。

当前要进一步加强物价调控

加快推进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加强经济运

行调节，进一步加强物价调控，着力保持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全会还就做好当前工作进行了部

署：要把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进一步引向深入。 要认真抓好当前多项

经济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和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加大转方式、调

结构力度，着力抓好项目建设；大力发展

农业生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加大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使命感， 切实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安

排， 把充分发扬民主贯穿于党代会筹备

和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 认真做好省第

十次党代会党代表选举、 党代会报告起

草、人事安排、舆论引导和宣传等各项筹

备工作。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切实保

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确

保实现“十二五”良好开局。

■记者 陈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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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在长沙举行。 记者 张目 摄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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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召开 决定省第十次党代会于今年11月在长沙召开

审议通过《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关于递补陈吉芳同志为省委委员的决定》

纲领性文件推进法治湖南建设

7月26日，是湖南法治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 一部总揽法治湖南建

设的纲领性文件———《法治湖南建

设纲要》，在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上

审议通过。 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在湖南具体实践的重大举措，

是法治湖南的全新起航。

纵观法治湖南建设， 令人刮目

相看。“十一五”期间，我省全面推进

依法治省， 法治建设取得新的重大

进展。 特别是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

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湖南省行

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范性文件

管理办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

权办法》、《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相

继出台，开全国先河，在国内外引起

广泛关注，被誉为法治政府的“湖南

样本”、“湖南现象”。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省

法治建设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与

科学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

仍然有较大差距。当前，我省正处在

加快科学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特

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

成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就

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去年8月，省

委工作会议作出了建设法治湖南的

重大决策。历经一年时间，在深入调

研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

上，《法治湖南建设纲要》诞生了。

《纲要》是法治湖南建设的行动

纲领，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

湖南特色，创新路径，是《纲要》的鲜

明特点。党委依法执政，创新公众参

与立法方式，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

进公正司法、 文化法治建设、“两型

社会” 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这

些重大探索与创新， 顺应了科学发

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盼、社

会环境的新变化， 掀开了法治湖南

崭新的一页。 我们要深刻认识《纲

要》对法治湖南建设的重大意义、对

湖南改革发展的深远影响， 切实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报评论员

法治湖南建设的重大举措

评论


